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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憲政主義與選舉制度的互動關係為出發點，從憲政主義的六個

面向：民主正當性、政府制度與政黨政治、政治權利的保障、司法審

查、國民意志的凝聚與轉型憲政主義的難題，討論當代自由民主憲政

主義是否能夠提供選舉制度之選擇與設計的參考。 

 

壹、前言 

 2001年12月，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於

2000年初掌執政權的民進黨正式成為國會

第一大黨，結束了立法院多數在野聯盟長

期杯葛民進黨政府的情況，也重燃各界的改

革希望，「新國會運動」儼然成形，而「國

會改革」也再次排入政治議程，成為這一波

政府再造運動的重要課題之一。不過，不

論是打造新國會或推動國會選制的改革，

都需要一個指引改革的方向，而從過去到

現在各種憲政改革或國會改革的呼聲中，

雖然可以見到各種不同的改革版本，但似

乎都缺乏一個具有憲政宏觀與遠景的理

念，作為指引進一步的改革內容與進程。  

 本文主張，國會改革，尤其是國會選舉

制度的改革，必須以當代自由民主立憲主

義的理念與制度內容為規範的指導理念與

具體的制度選擇指標。選舉制度的設計與

選擇，必須考量當代憲政主義的重要面

向，將民主正當性、政府制度與政黨政

治、政治權利的保障、司法審查、國民意

志的凝聚、與轉型憲政主義等議題納入理

念與制度的論辯。選舉制度的設計良莠，

不僅影響這些憲法上民選機關的組成與運

作，亦涉憲法上權力機關相互間的互動與

制衡，對於憲政主義的實踐與維護，更居

於關鍵性地位。也因此，本文認為，選制

改革的決策，並非單純，而是必須與憲法

整體中央政府制度、權力分立機制、與人

權保障的發展併合考量。在 2000 年總統

大選、反對黨取得執政權之後，台灣已經

是完成民主化過程，下一波憲政改革或國

會改革的方向，應擺脫轉型憲政主義下制

度選擇與設計的特殊情況，朝向民主鞏固

與落實憲政主義的具體方向努力。  

貳、憲政主義與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electoral system），從政治

的角度來看，涉及政治人物競逐政治權力

的遊戲規則。在過去，政治學者往往從政

治人物與政黨等政治團體追求自利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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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來分析選舉制度的利弊得失與改革方

向。然而，此種分析方法，單面向從選舉

制度的制度參與者之一——「政治人物」

（ political actors）的角度來立論，忽略

了選舉制度最廣大的制度參與者——「選

民」（electorate; citizens）以及其等在憲

法上政治權利的實踐與保護，才是選舉制

度的終極關懷。1 不僅如此，選舉制度，

攸 關 憲 法 上 民 選 機 關 （ elected 

institutions）的組成與結構：在內閣制國

家，首當其衝的即為國會；在總統制（或

半總統制、雙首長制）國家，則包括直選

的總統與國會；在部分的憲法實踐，甚至

包括民選的最高（或各級）法院法官。 2 

選舉制度的設計良莠，不但影響這些憲法

上民選機關的組成與運作，亦會涉及這些

機關相互間的互動與制衡，對於憲法上所

設計的政府制度（government system）與

權力分立原則（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的實踐與維護，更居於關鍵性地位。3 

 選舉制度既與憲法上所設計之政府制度

的運行密切相關，即應受到憲法上相關原

理原則的拘束。雖然大多數的成文憲法，

鮮少對於憲法上民選機關的選舉制度加以

詳盡規定，但這並不意味著憲法上所設計

的政府制度、權力分立、司法審查、人民

政 治 權 利 的 保 護 等 相 關 憲 法 機 制

（ constitutional mechanism），以及現代

自 由 民 主 憲 政 主 義 （ liberal 

constitutionalism）所揭櫫的國民主權原

則、民主正當性原則、以及其背後凝聚國

民意志（sampling the popular will）、塑

造憲法認同（ cohesion）的憲法上位原

則，即欠缺對於具體選舉制度應如何設計

的規範可能性。4 相反地，具體的選舉制

度的內容與運作，往往會因為偏離這些憲

法上的制度與基本原則，而與憲法原先所

預設的政府運作方式、基本權利保護、甚

至是憲法政策與文化發生相互扞格的情

形，而必須受到違憲的非難。  

 在過去，憲法（或公法）學者較少從憲

法相關機制與背後的憲政理念，對於選舉

制度的問題加以論述或批判。以美國為

例，即便偶有零星的個案，也往往是單純

從人民選舉權的保障，來議論具體如投票

權的剝奪與限制，或是特定選區劃分方式

（ gerrymandering）對於「一人一票、票

票等值」（one person; one vote）原則的

稀釋與影響。5 不過，隨著自由民主憲政

主義在二十世紀末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6 

憲法學研究的更上層樓與科際整合的趨

勢，新一波的憲法理論中，處處可見憲法

學者「跨界」原先屬於政治領域問題的研

究。7 本文師法這些比較憲法上的嘗試與

創新，從憲政主義的六個重要面向：民主

正當性、政府制度與政黨政治、政治權利

的保障、司法審查、國民意志的凝聚、以及

台灣與第三波民主轉型國家所共同面對的轉

型憲政主義（ transitional constitutionalism）

的難題，8 討論其與選舉制度的設計、選

擇的規範性與實踐可能性。  

一、民主正當性：共和主義或多元主義？  

 現代自由民主憲政主義，最重要的基本

原 則 之 一 ， 即 為 「 民 主 正 當 性 」

（ democratic legitimacy），亦即，政府

權力的來源必須具備民主正當性的基礎，

或者，以較趨向政治學的表達問法即為：

「究竟必須經過多少次、何種方式的選

舉，政治權力才能取得多少與如何的法規

範的制定權源？」9 憲法上的民主正當性

原則以及其所衍生的「多數統治原則」

（majority principle），是否預設了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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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舉方式？亦即，所謂的「多數—少

數」的判定標準與決定方式，是否已經早

已由制憲者選擇、而鑲嵌於憲法的內含或

原理原則之中？  

 美國從1787年制頒憲法之後，其聯邦國

會的選舉，一直是援用所謂「單一選區相

對多數決」（或「贏者全拿」）的選舉制

度（ the winner-take-all form of at-large 

elections; the first-past-the-post, or single 
member plurality electoral system），經歷

兩個世紀而未有任何改變。儘管十九世紀

以後美國法政學者即一面倒地批評此種

「贏者全拿」的選舉制度，不當扭曲國會

的代表結構、長期壓抑少數族群的代表權

利、並加速惡化少數的弱勢社經地位，還

大 力 讚 美 歐 洲 式 的 政 黨 比 例 代 表 制

（party-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或複

數選區之下各種的改良式的比例代表方案

（alternativ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10 

但卻從未能真正掀起美國人民（遑論既得

利益的政黨或政治人物）對於選制改革的

論辯或決心。 11 雖然部分法政學者將這

種現象歸因於美國人民對於政治改革的冷感

與既得利益的政治人物缺乏改革動機，但最

新一波的憲法研究卻主張，長期以來「贏

者全拿」的選制之所以無法改革，其實有

其憲法上根深蒂固的民主正當性基礎。12 

 事實上，美國制憲當時，早已對於「民

主政治」（democratic politics）、「多數

民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或「代

表」（ representation）的概念進行論辯並

有所選擇。聯邦論者的大將之一——  詹

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其鼓

吹 制 定 新 憲 的 聯 邦 論 （ the Federalist 

Papers）中，即明白表示新憲法所追求的

是一種公益導向的代表制（public regarding 

politicians and public-spirited 
representation），民意代表進入國會之後

應該獨立行使職權以作出增進公益的判

斷，並捐棄地方選民不符合全體國民公益

的私益付託。亦即，民意代表經地方選出

之後，應成為顧念集體公益（ the public 

good ） 的 全 國 代 表 （ trusted national 

representatives） ， 而 非 反 映 特 定 利 益

（ particular interests） 的 地 方 授 權 代 表

（delegated representatives）。 13 此種十八

世 紀 重 視 公 益 導 向 的 「 共 和 主 義 」

（ republicanism），顯然與十九世紀後來受

到政治經濟學的效用主義（ utilitarianism）

影響、強調個別行動者的私益導向終能極

大 化 集 體 利 益 的 「 利 益 多 元 主 義 」

（ interest pluralism），大相逕庭。14 

 美國「贏者全拿」的選制設計，顯然是

受到制憲者的憲政理念的制約，在制度設

計上，給予贏得多數決的代表一個完全而

完整的代表權限（ full authority），15 使

其愈可能作成增進公益的判斷。在此種憲

法所預設的民主正當性理念之下，在選舉

制度上的設計下偏好「贏者全拿」，而不

採受到「利益多元主義」支配的「比例代

表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畢竟，比例

代表制強調儘可能地在民意機關的組成上

「鏡映」出各種不同的族群與黨派的多元

利益，鼓勵黨派的分立、存在，恰好是美

國制憲先賢所害怕，認為可能導致聯邦分

裂，而必須以憲法加以規範的議題之一。

16 學者甚至進一步指出，美國制憲當時

這種略帶菁英色彩的公益式共和主義，不

僅影響其後兩百多年的選舉制度設計，更

已經完全鑲嵌入憲法其他如權力分立、總

統制、以及司法審查等重要機制的核心領

域。 17 從而，要對美國選制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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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難度幾有如要將美國從總統制改為內閣

制國家一般。18 

 當然，這是美國憲政主義中的民主正當

性理念與其選舉制度設計的關係。在台

灣，實施超過半世紀的「複數選區單記非

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s, SNTV-MMD），

是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產物， 19 台灣人

民不論是過去或前一階段民主化的憲改過

程中，都沒有機會對於憲法中最根本的民

主正當性的原則理念進行論辯與選擇。因

此，下一波「新國會」選制改革的方向，

其重點不應僅在具體的選制設計，而應該

讓具有憲政自主性的的台灣人民有機會共

同型塑其憲政理念與政治文化。  

二、政府制度與政黨政治：總統制或內閣

制？兩黨制或多黨制？  

 選舉制度，涉及憲法上民選機關的組成

與運作，與憲法上所設計之政府制度的運

行密切相關，那麼，憲法對於政治制度的

設計與選擇，是否會預設其對於選舉制度

的偏好？從最新一波美國憲法學者的研究

可以發現，不論學者對於理想政治制度的

主張是偏向內閣制或總統制，其幾乎口徑

一致地認為「總統制（或半總統制）加上

比例代表制的國會選制」是最糟糕的政府

制度與選舉方式的搭配組合了。 20 雖然

許多政治學者並未如前述美國憲法學者般

的口直心快，但主流的看法一直是傾向內

閣制與比例代表選制的搭配組合。21 

 為什麼部分美國憲法學者主張「總統制

（或半總統制、雙首長制）加上比例代表

制的國會選制」是最糟糕的搭配組合呢？

美國憲法學者布魯斯、艾克曼（ Bruce 

Ackerman），曾以其同在耶魯大學任教

的政治學者林茲（Linz）之名，將此種搭

配 組合 ， 稱 為「 林 茲 夢魘 」 （ Linz’s 

nightmare），甚至將拉丁美洲許多民主

轉型國家的失敗，歸因於不當同時採行這

兩種制度。 22 詳言之，在總統制（或半

總統制、雙首長制）國家，總統由人民直

選，不論總統權限範圍的多寡（因總統

制、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會有所不同），

經由多數決選出的總統，取得人民的付

託，成為國家與政治上的領導人，必定亟

欲有所作為。相對地，倘若享有立法權的

國會，係經由比例代表制選出，忠實反映

出各政黨選民偏好的結果，卻造就出一個

多黨林立且不斷需要整合的國會。此時，

我們最常看到的憲法實踐，便是這個多黨

林立的國會，一方面不斷推翻或杯葛總統

以及其所屬政黨擬議的政策與法案，另方

面也因為無法有效匯聚不同黨派間的共識

而無法議決出任何相反的政策或通過重大

的法案。國家政策延宕、政黨杯葛不斷，

並非最糟糕的情況。所謂的「林茲夢

魘」，指的是拉丁美洲國家經由直選取得

民主正當性的總統，往往在此時以國家穩

定陷入危機為名，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而

重返威權體制。23 

 不過，在總統制（或半總統制、雙首長

制）國家，只要國會非經由比例代表制選

出而成為多黨林立的組合，就一定不會發

生前述國會癱瘓行政的狀況嗎？學者認

為，在「贏者全拿」的選制之下，比較容

易形成兩大黨競爭的局面，如果總統所屬

政黨並非國會多數黨，但此時的國會多數

黨，其政治實力相較於比例代表制下的其

他政黨稀釋的國會第一大黨高出許多，也

會比較有意願與政治上的誘因與總統展開

協商，甚至形成、提出新的政策規劃，以

尋求選民認同，為下一階段的總統選舉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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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擘劃。換言之，在「贏者全拿」的選制

之下，即便產生總統與國會分屬不同黨的

「分裂政府」（ divided government），

還是比「比例代表選制」之下的「分裂政

府」，更容易出現「建設性」的政治協商

（ constructive politics），而非陷於永無

休止的政治杯葛。24 

 此外，總統制與國會比例代表選制，還

可能在兩黨政治（ two-party system）或多

黨制（multi-party system）的選擇點上，

產生矛盾或衝突。不論是憲法或政治學

者，一個幾乎已經成為大家的共識是：總

統制（半總統制）易誘發兩黨政治。 25 

此不論從美國制憲當時採納總統制，而十

多年後兩黨政治儼然成形的憲政史來證

立，也可以從法國憲法在1958年採納總統

制的部分色彩之後，即產生兩黨政治雛形

的現代憲政實例加以佐證。 26 其中道理

倒也不難理解，既然總統的勝選必須獲得

過半數的民意支持，缺乏整合的小黨當然

無法取得如大黨般的政治實力與勝選機

會，經過幾次總統選舉之後，兩大黨對決

的情況，也就會自然而然的產生。 27 然

而，如果國會選制仍然採行比例代表制，

使得其他小型政黨取得一定的生存空間，

此時，一種情況是大黨為求總統勝選而尋

求與這些政治立場較為極端的小黨合作，

允諾給予政治上的酬庸或政策上的合作，

或者另一種情況則是大黨無須尋求小黨合

作即能取得國會勝選，但在國會的結構組

成上，卻還是處處受到小黨制肘。在第一

種情況，政治立場極端的小型政黨，取得

小部分的政策制定空間，或者在政治上走

偏鋒，或者在少數易導致族群分裂或社會

分歧的議題上投注政治資源，容易導致政

治不安的局面，對於支持大黨的選民，亦

不公平。以色列在2000年一方面改採內閣

總理直選，另方面同時維持非常極端的國

會比例代表選制，造成政局動盪不安的情

況，即為實例。 28 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前述總統制與國會比例代表選制在兩

黨或多黨政治之間的矛盾，則在於總統的

勝選必須獲得過半數民意的支持。倘若總

統的勝選採取相對多數決（ the first-past-

the-post electoral system），加上國會比

例代表選制的催化，多黨林立的情況，還

是有可能繼續存在。不過，總統制（或半

總統制）的國家，基於總統的憲法地位與

政治領導功能，為鞏固其民主正當性基

礎，鮮少僅採納相對多數決的選制而缺乏

第二輪投票（run-off election）的設計。29 

 從比較憲法的理論與實際看回台灣，我

們很輕易可以找到學者眼中「總統制（或

半總統制、雙首長制）加上比例代表制的

國會選制」所謂最糟糕搭配組合，在台灣

近年憲政實踐上的些許蛛絲馬跡。台灣在

1994年修憲之後，總統由全體人民以相對

多數決選出，1997年修憲之後，總統權限

擴增，其任命行政院長無須經立法院同

意，行政院長的部分副署權亦被取消，學

者據而主張我國政府制度實已呈現半總統

制或雙首長制的特色與定位。 30 另一方

面，台灣所採行的「複數選區單記非讓渡投

票制」（SNTV-MMD）以及立法委員全國

不分區與僑選代表的部分政黨比例代表制，

具有相當的「比例性」（proportionality），

其「比例性」雖然比不上德國聯立式的單

一選區兩票制， 31 但大黨所獲的超額席

次並不多，小黨也有相當的生存空間。32 

 也因此，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

總統候選人陳水扁以相對多數勝選取得執

政權之後，少數執政的行政部門與多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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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立法院之間的杯葛與對抗，以及核四

停建引發的相關憲政爭議，放在前述比較

憲法的理論與實踐的脈絡裡，不但不難理

解，甚至可以預期。換言之，1996年底國

發會的共識是將選舉制度往單一選區兩票

制的方向改革，但同時又在1997年的修憲

中，將政府制度往半總統制的方向推進，

其間在憲法政策與政府組織定位的矛盾，

不言可喻。因此，這一波的國會與選舉制

度的改革，應該配合整個政府體制改革的思

考，一併考量，以避免在改革之後，才發現

作了比較憲政體制上最糟糕的搭配選擇。  

三、政治權利的保障：少數保護或派系政

治？  

 選舉制度的選擇，必須與憲法上權力分

立與政府制度的設計作合併考量，已如前

述。不過，憲法制度的設計與選擇，往往

並非如此單純。即便從憲政機制運行的角

度來看，總統制應搭配單一選區多數決選

制（single member plurality, SMP）以健

全兩黨政治的發展，而內閣制則應搭配相

當 程 度 的 比 例 代 表 制 （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而允許多黨政治的存

在，33憲法政策的決定，還必須納入人民

權利保障的觀點。34 

 主張比例代表制的健將Lani Guinier 即

曾倡言：「每位公民皆享有對於立法部門

同等影響的基本權利」，35此種公民政治

權利具有普遍性，不因憲法採行總統制或

內閣制而有所差異。36不僅是Lani Guinier 

以 及 信 仰 利 益 多 元 主 義 （ interest 

pluralism）的批判法學派（ critical legal 

studies）如此堅定地信仰一定程度的比例

代表制是當代立憲主義的核心價值與人民

主觀政治權利的一部份，即便連立基於

「平等自由主義」（eqalitarian liberalism）

的當代憲法大師 John Hart Ely 與Bruce 

Ackerman，也明白承認從平等公民權

（equal citizen rights）的立場，弱勢的少

數族群必須於代表國民主權的國會有一定

的代表性，從而，相當程度的比例代表制

（不見得一定是政黨比例代表制）的採

行，應納入憲法政策的考量。37 

 畢竟，在美國實施了兩百多年的總統制

與「贏者全拿」的選舉制度之後，黑人等

有色種族、婦女、以及其他弱勢族群的政

治代表性長期受到壓抑與扭曲的憲政實

態，是任何崇尚自由憲政理念的憲法學者

所無法坐視不管的。問題是，基於平等的

政治權利而主張比例代表制的同時，如何

能無視於其與總統制在制度上可能產生的

扞格呢？美國憲法大師Bruce Ackerman 

巧妙地迴避了這個問題，對於其他國家理

想政治制度的建議，其主張內閣制搭配比

例代表制，至於回到美國自身的問題時，

則認為美國總統制雖不理想，「贏者全

拿」的選舉制度也無法保障平等的公民政

治權利，但此兩種不理想的制度相互加

乘，卻造就美國憲法獨有的二元政治

（dualist politics）， 38 而反倒達成真正保

障國民主權與少數公民權利的意外效果。  

 回到台灣的情形。根據憲法第七條平等

權與第十七條選舉權的規定，台灣人民享

有「對於立法部門同等影響的基本權

利」，應屬有據，從而，比例代表選制的

採行，亦應為本於憲法上之要求。問題

是，假若此項憲法政策背後真正的目的是

婦女與少數族群的政治代表性應受到「等

比例性」的彰顯，那麼，值得我們多加深

思的是，為何在台灣實施將近半世紀、而

同樣具有一定程度比例性的「複數選區單

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MMD），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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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施近十年的全國不分區與僑選代表的

部分政黨比例代表制之後，我們看到的是

「政黨」、「派系」、與「黑金」的「比

例性」提高， 39 而並未見到婦女與弱勢

團體的代表性明顯隨之增長呢？  

 這中間的問題當然非常複雜，我國的選

區規模太小，加上過去一黨獨大的國民黨

政權仰賴地方派系鞏固政權，使得地方派

系勢力容易介入操作選舉。 40民主化之

前，長期的威權體制壓抑市民社會形成，

有礙弱勢團體的集結以及其與政黨的合

作，在在使得現行選制無法反映出如其他

民主國家選制中的女性與弱勢團體的代表

性。當然，比例代表制的類型有很多種，

除了以政黨為中心而設計的單一選區兩票

制之外，也還存在有其他不涉及政黨，如

限制式、累計式與偏好式等能夠達成一定

比例代表性的替代選制。 41 不同的比例

代表制，所能鏡映出的少數或弱勢團體的

代表性程度，並不相同。 42 必須多加說

明的是，在政黨比例代表制，其之所以能

夠反映出女性或族群的弱勢團體，往往是

因為政黨希望藉由提名多一些女性或弱勢

族群的代表，能夠吸引更多的選民以擴大

其票源基礎。從而，倘若所有主要政黨皆

不在乎這些弱勢族群，而並未將之納入政

黨代表名單中，政黨比例代表制就不當然

具有反映少數族群的效果（除非這些女性

與弱勢族群另外組成少數政黨）。因此，學

者指出，採納政黨比例代表制的同時，選

民對於政黨比例代表名單的形成與選擇，

是否能夠具有影響力，便成為關鍵議題。

政黨初選（primaries）開放非黨員參與，選

民可直接針對政黨比例代表制的提名人選

表示偏好，皆為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43 

四、司法的積極功能：選舉制度的鞏固或

削弱？  

 選舉制度與民主正當性、政府制度與政

黨政治、甚至是人民政治權利的保障有

關，並不難理解，但選舉制度的運行，也

會涉及司法，恐怕要令一般研究選舉制度

的政治學者大感意外。事實上，一個積極

的司法（active judiciary branch），能夠

確保憲法上權力分立（水平與垂直）原則

與民主憲政的順利運行，早已不是陌生的

憲法概念，反而幾乎是當今大部分民主憲

政國家的常態。44 然而，為什麼司法是否

積極發揮功能會與選舉制度產生關連呢？  

 如前所述，比例代表制，雖然提升了少

數族群於國會中的代表性，但也容易產生

國會中小黨林立的現象，不但國會或內閣

時常出現政治紛爭，多數政黨為形成聯合

政府或整合各政黨勢力，往往也必須受制

於一些政治主張較為極端的小黨，而對其

作政治讓步。這些欠缺民主正當性的政

策，一方面對多數選民來說，並不公平，

另一方面，如果這些小黨的政治主張涉及

危害憲政秩序或嚴重的種族歧視，也可能

會導致社會動盪不安。因此，政黨比例代

表制，往往設有政黨得票率的門檻限制

（如德國以政黨於選舉區域獲得百分之五

的有效第二票）， 45 使一些走偏鋒的小

型政黨無法參與多分配國會席次。不過，

這些大約（或低於）5％的門檻限制，事

實上並不能真正防避極端小黨如新納粹或

種族主義的政黨擁有相當的國會席次，如

二次戰前的德國納粹黨及其領導人希特

勒，或奧地利反移民政黨及其領導人

Haider向來在奧國國會擁有相當勢力，就

是最好的例證。有學者甚至悲觀地認為，

即便將門檻限制調高至10％，也還不見得

能防堵這些走政治偏鋒的極端小黨在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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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相當席次。 46 不過，學者倒是指

出，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下，二次大戰後

的德國之所以能在國會穩定地維持四、五

個政黨，而並沒有再次出現如戰前納粹的

極端小黨，完全必須歸功於戰後德國基本

法對於違憲政黨的禁止規定以及憲法法院

的嚴格把關。 47 換言之，倘若沒有憲法

以及憲法法院發揮第一層的過濾功能，單

靠比例代表制的制度設計本身，並無法免

除極端小黨扭曲制度、過度代表（ over-

representation）的情況發生，也就無從確

保一個真正鏡映民意且合乎民主正當性的

「比例」國會。  

 最後，內閣制加上比例代表選制組成的

國會，倘若整合成功，因為缺乏如總統制

之下行政部門的制約，往往容易挾民意自

重，輕率立法，而產生偏離既有憲法秩序

或侵及人民基本權利的情形。 48 此時，

一個傾向司法積極主義（ judicial activism）

且能鞏固憲法秩序的憲法（或最高）法院

的司法審查（ judicial review）， 49 也就

成為憲政主義是否能維持的重要關鍵。50 

 在台灣，1992年修憲之後，依據增修條

文的規定，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審

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同時增修條文也

明文規定政黨之目的或行為，危害中華民

國之存在或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者為違

憲。此外，司法院大法官從釋字第二六一

號解釋之後，也逐漸彰顯其司法積極主

義，配合民主化與憲改的議程，以憲法解

釋的方式，一方面帶動憲法轉型，另方面

則以漸進方式鞏固憲政主義。 51 換言

之，倘若將來國會選制的方向往政黨比例

代表制的方向推動，至少我們在司法此一

保護閥的機制，可說已有相當的基礎。  

五、國民意志的凝聚：轉型憲政主義的難

題？  

 當代自由民主憲政主義揭櫫主權在民的

原則（ popular sovereignty），從而，國

民意志（popular will），一方面凝聚在憲

法（而非任何的神權或君權）；另方面則

具體體現於憲法內的各種權力機制，此在

內閣制國家，即為國會；在遵循權力分立

原則的總統制國家如美國，則涵蓋代表行

政權的總統、立法權的國會與司法權的法

院。 52 從而，在內閣制國家的國會，負

有凝聚國民意志的功能， 53 從這個角度

來看，比例代表選制，一方面能夠最大程

度地鏡映民意，另方面也能於國會中適當

反映不同族群的代表性，應該是最適合凝

聚國民意志的國會選制。事實上，這也正

是許多法政學者共同的主張，而認為愈有

認同分歧或分裂危機的社會，應該適度採

納比例代表制，於國會的組成與論辯中，

納入各種主流或非主流的團體與聲音，才

會讓少數團體對於重大分歧的政治社會決

定被排除在外，而有利社會和諧與整合。

54 當然也有學者持相反看法，認為比例

代表制讓少數持極端立場的政黨得以進入

國會發揮不當之影響力，反而激化分歧、

不利整合，已如前述。55 

 不過，雖然具有高度社會分歧或認同危

機的社會採納比例代表制，有助於其國會

凝聚國民意志與認同，發揮整合功能。但

有趣並且弔詭的是，在許多第三波民主轉

型國家，往往不將促進國家整合與認同的

功能期待於國會，反而是將之期待於直選

的總統，希望一個具有強烈領導特質的政

治社會領袖，帶領全民走過國家在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的轉型陣痛期。 56 正因

為如此，許多轉型國家，都出現了比較憲

法與政治學者眼中最糟糕的搭配組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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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總統加上比例代表選制的國會，這也是

轉型憲政主義，相較於古典憲政主義，所

表現出的弔詭特質。 57 以台灣為例，學

者曾以「代表性強化」（ representation 

reinforcing）的觀點，分析台灣六次憲改

是一個為解決對內、對外代表性危機，從

1992年憲改加強國會（立法院）代表性，

到1997年以擴增總統權限加強對外代表性

的「代表性強化」過程。 58 在面臨中國

統一威脅與國際參與困難的雙重壓力之

下，六次憲改的結果，反而是將國民意志

凝聚與代表的功能，期待於民選的總統，

而非匯聚各方利益的國會。此一發展，雖

不為台灣所獨有，但因偏離理論的理想模

式，長期而言亦容易導致總統與國會發生

互相爭執代表民意的衝突。在2000年總統

大選、反對黨取得執政權之後，台灣已經

是完成民主化過程，邁向民主憲政的鞏固

階段，將來應如何擺脫轉型憲政主義下制

度選擇與設計的特殊情況，實為下一波憲

政改革或國會改革的嚴肅課題。  

參、選制改革的方案說明與評估 

 從憲政主義與選舉制度相互關係的探討

中，我們可以發現，憲政主義的理念與內

涵，確實影響選舉制度的設計與選擇，更

可以作為選制改革的評估標準。本文以下

將進一步分析各種選制改革方案，包括部

分 美 國 憲 法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基 進 方 案

（radical proposals）以及目前各界所提出

對於現行選制的改良方案。  

一、基進方案：「憲政主義」的烏托邦？  

 在所有選制改革的方案中，美國耶魯大

學憲法教授 Akhil Amar 所提出的「抽

籤」選制（ lottery voting），不啻是最基

進的方案（ radical proposal）了。Amar 

教授主張，將在一定選區內獲得票數超過

5％以上候選人的名單放進抽獎箱，再以

抽籤方式決定最後當選的候選人。 59 百

分之五的門檻，主要是為了避免大家投票

給自己的情形發生，而導致市場失靈。至

於此一「抽籤選制」，是否可以獲得憲政

主義的支持呢？不但Amar 教授認為完全沒

有問題，另一憲法學大師John Ely 也持完

全肯定的立場。60事實上，雖然最終的勝

選者是由抽籤決定，但基本上還是在第一輪

投票中獲較多票數的候選人被抽中的機率

較高。此一改革方案，旨在解決選民與候

選人間的代表性問題，既然候選人最後完全

交由抽籤決定，也就沒有候選人係代表某一

特定團體或族群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此

一抽籤選制的「比例性」（proportionality）

即非常低，但因為以抽籤決定，也可以說

是「比例性」非常高的選制。  

 另外一個也是相當基進的選制改革方案，

則為「匿名」選制（anonymity model）。61 

亦即，在複數選區之下，各個候選人在向

選委會登記之後僅取得一個競選號碼，但

包括候選人的姓名、性別、所屬政黨等所

有相關資料皆不得公開。不過，候選人相

互間可以知道競選對手的相關資料。選委

會事先規劃好相關政策議題，候選人則直

接針對各個政策議題表明立場與政見。在

選舉日，選民是針對各個政策議題投下贊

成或反對的選票，而所提出政策意見獲得

相對多數贊成選票的候選人即為當選。此一

方案，與抽籤選制的目的相似，都在意圖解

決選民與候選人間的代表性問題，不過，

本方案乃仿效 John Rawls 正義論中的「無

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設計， 62 

以匿名方式讓選民與候選人的關係，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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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議題，而不及於身分（ identity）。  

二、現制改良方案：往「等比例」的方向

提高？  

 目前的選舉制度，亦即所謂「複數選區單

記非讓渡投票制」（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under multi-member districts, SNTV-
MMD），其在台灣實施超過半世紀之

後，最讓人詬病之處即為催化派系政治，

給予地方派系壟斷政治資源的機會，在複

數選區之下，候選人勝選的關鍵往往在於

鞏固少數人的利益，一方面造成容易誘使

選民「選人不選黨」，不利政黨政治的發

展，另方面也容易導致民意代表偏重選民

服務，議事品質與效率皆為低落的情形。63 

從而，針對現制的缺失，遂有改良方案的

提出，大體上，改良方案皆是由現制往提

高等比例性（ proportionality）的方向設

計 ， 但 在 「 複 數 選 區 替 代 選 制 」

（alternative electoral system in multi-member 

district）下，並未特意由「政黨」的角度

來提升代表性，而在單一選區（或中選

區）兩票制的改革方案，則以政黨比例代

表制為主要仿效對象。  

（一）複數選區替代選制  

 「複數選區替代選制」（ alternative 

electoral system in multi-member 
district），可以歸結出三種類型：限制式

投票（ limited voting）、累 計 式選制

（ cumulative voting）、以及愛爾蘭與澳

洲兩國所採取的偏好式選制（ preference 

voting;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64 在限

制式投票（ limiting voting），選民可以

劃記的候選人數目比應選名額少（如應選

名額有五名，則選民可以劃記至少四名候

選人），候選人最後以所獲選票超過相對

多數者當選。在累計式選制（ cumulative 

voting），每位選民有複數選票，這些複

數選票通常與預定當選名額相同，但也可

以少於預定當選名額，選民可以將這些選

票集中投給一人或分散給不同候選人，候

選人最後以所獲選票超過相對多數者當

選，此種制度的優點在於給予少數弱勢族

群有集中選票增加當選機率的可能。不論

是限制式投票或累計式選制，其「等比例

性」都較單一選區多數決制為高，但也並

無法真正避免地方派系分贓的問題。  

 此外，還有所謂偏好式選制（preference 

voting;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亦即，選

民將候選人依其偏好的順位編下1、2、3

等順位，選民可以將所有候選人全部排列

順位，也可以僅排列部分候選人。在計票

方式上，候選人獲得超過一定比例的第一

順位的選票，即為當選，其多餘選票則平

均分散給獲得第二順位的候選人，再由所

獲選票超過一定比例的候選人當選，如此

繼續循環到所有當選名額分配完畢。偏好

式選制的最大特徵在於「不浪費選票」，

相較於限制式投票或累計式選制，少數或

弱勢的選民不但有機會推選出一位代表，

甚至有可能產生第二、甚至第三位的代

表，也因此，偏好式選制在三個替代式選

制中比例性最強。目前各政黨或政治人物

所提出的選制改革方案中，民進黨沈富雄

委員的版本非常接近所謂的偏好式選制。

不過，如前所述，偏好式選制的「多餘選

票」分配並不以政黨為中心，但在沈委員所

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則以政黨為核心。65 

（二）兩票制：單一選區或中選區  

 在1996年國發會國民黨與民進黨達成選

舉制度往單一選區兩票制的方向推促之

後，兩票制的改革方案，大體上是往擴大

選區規模，選民一票選人、一票選黨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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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研議，此在第四屆立委中，不論是國民

黨、民進黨甚至是新黨，都曾提出相關的

改革方案。 66 此外，同樣在兩票制的設

計下，親民黨則提出「中選區」，作為往

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過渡方案。 67 所謂

「中選區」，是指當選席次在二至五席之

間，一方面政黨可以依其實力在各選區推

出一至二位候選人，而不致造成黨內傾

軋，較小的政黨也可維持一定當選席次。

單一選區兩票制的制度優缺，配合憲政主

義的各種理念，前文已多所探討，再此不

擬贅述，惟須再次強調的是以政黨為核心

的單一選區兩票制，其是否能出現少數弱

勢族群的代表，仰賴其他如開放政黨初

選、健全政黨運作等相關配套機制，是提倡

此一改革方向所不能忽視的重要議題。至於

兩票制之下，大選區或小選區的比較選擇，

主要在於小選區之下，派系、或小黨有較大

活躍空間，而隨著選區規模的擴大，各政

黨即必須擴大其選民基礎，較能脫離地方

色彩，往全國性、公共性的方向提升。  

肆、代結論：選制改革——以

憲政主義理念的落實為中心 

 本文從憲政主義與選舉制度的互動關係

出發，從憲政主義的六個重要面向：民主

正當性、政府制度與政黨政治、政治權利

的保障、司法審查、國民意志的凝聚與轉

型憲政主義的兩難，討論當代自由民主憲

政主義是否能夠提供選舉制度之選擇與設

計的參考。依據前文的分析，在憲政主義

之下的「民主正當性」理念以及「政府制

度與政黨政治」的制度之下，「比例代表

制」與「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並無

分軒輊。不過，在促進人民政治權利保

障、提升司法積極功能方面、以及凝聚國

民意志等方面，「比例代表制」則比「單

一選區相對多數決選制」更上一籌。惟台

灣在過去十年來進行民主轉型與憲政改

革，為一不折不扣的轉型國家，其憲政改

革方向免不了展現「轉型憲政主義」矛盾

與弔詭的特質。在面臨中國統一威脅與國

際參與困難的雙重壓力之下，六次憲改的

結果，是將國民意志凝聚與代表的功能期

待於民選的總統，而非匯聚各方利益的國

會。從而使得現行朝向半總統制設計的中

央政府制度，與台灣作為一個仍存在有統

獨分歧與認同危機所適合的「政黨比例代

表制加上內閣制」產生制度的扞格與矛

盾。也因此，本文認為，選制改革的決

策，並非單純，而是必須與憲法整體中央

政府制度、權力分立機制、與人權保障的

發展併合考量。在2000年總統大選、反對

黨取得執政權之後，台灣已經是完成民主

化過程，邁向民主憲政的鞏固階段，將來

應如何擺脫轉型憲政主義下制度選擇與設

計的特殊情況，實為下一波憲政改革或國

會改革的嚴肅課題。  

表一、憲政主義與選舉制度的關係  

憲政主義的

理念  
選舉制度的設計與選擇  

民主正當性  共和主義：單一選區相

對多數決  
多元主義：比例代表制  

政府制度與

政黨政治  
總統制＋單一選區相對

多數決  
內閣制＋比例代表制  

政治權利的

保障  
比例代表制  

司法的積極

功能  
比例代表制／司法積極

主義  
國民意志的

凝聚  
比例代表制  
轉型憲政主義／總統制

或半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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